1、 项目服务
1.保证按照采购人的要求，按质、按量、及时供货，在配送单上标明品牌、品名、规格型号、供货量，需冷藏运输的货物运输过程采用冷藏设备，确保食品安全。
2.保证所供应的货物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采购人有权对供应商所供应的货物进行抽检。抽检内容包含不局限于：农产品农药残留、黄曲霉素检测等。
若抽检不合格，采购人有权要求乙方退换货及赔偿：
发生第1次，应以该批次货物价款全额向采购人支付赔偿款；
发生第2次，应以该批次货物价款全额向采购人支付赔偿款，并扣除履约保证金1000元；
发生第3次，采购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履约保证金不予以退还。
3.保证急用餐饮原材料的供应，急用材料2小时内配送到位，并有专人负责。
4.保证按时向采购人提供食品原材料检验报告等索证材料，具体要求如下：
（1）所有品类首次送货时，须提供外部（第三方）检测报告，其中:
①大米、面粉、食用油，外检报告每半年提供一次，内容须含外观检测、有重金属、黄曲霉素等检测项目。
②蛋类，外检报告每半年提供一次，内容须含有外观检测、重金属铅鎘汞检测、微生物沙门氏菌、大肠杆菌、农药等检测项目。
（2）每次送货时，所有品类均须提供内检报告，与货物同时交付。
（3）送货时，所有预包装食品须提供与产品生产日期（批次）一致的质检报告（内部检测）。
（4）蛋类的外包装须标明生产日期、公司名称、品牌。
5.保证根据采购人工作规律，在发生诸如货源紧张、物价突涨、疫情突发时顾全大局，确保供应。
6.保证所供货物质量安全、卫生、无毒、无害，若有国家强制认证要求的，保证提供相应认证证书，保证不出现假冒伪劣产品。
7.供应商必须响应采购人执行的国家乡村振兴帮扶工作政策要求。
8.供应商人员、车辆备案制，人员健康管理、车辆消毒管理均做到有记录；供应商配送人员每次进入食堂时应配合测量体温；供货商配送人员、验收人员在验收工作中均需佩戴口罩和一次性手套、着工作服，交接时尽量避免近距离接触，配送人员不得进入食堂库房、内厨等食堂内部。
9.供应商保持食材采购车辆和配送车辆干净卫生，专人专车专用，特殊食材需专用冷藏车配送，每次运输食品前应进行清洗消毒。
2、 配送要求
1.供应商必须无条件执行采购人验收制度：若供应商出现送货物资与采购人申报物资不一致的情况，明确供应商的违约责任，根据合同作出违约处理。
2.供应商必须按照采购人要求进行配送，若供应商出现送货时间不及时、未按采购人要求进行配送，如：配送货物缺少种类、随意更换配送种类品牌等情况，采购人按照约谈制度对供应商进行约谈整改，若约谈2次供应商仍出现上述情况，发生第3次，采购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履约保证金不予以退还。
3.若供应商因特殊原因无法保质保量按时供货，供应商必须提前七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采购人。因未及时通知，供应商承担因此给采购人引起的实际损失，采购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扣除履约保证金全额，同时保留对供应商的法律追究权利。
4.供应商无法履行供货合同，由此包类的候选供应商替补。
3、 商务要求（实质性要求，不满足作无效响应处理）
[bookmark: _GoBack]1.配送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2.结算周期：供货满3个月后，按月滚动支付货款，即供货的第4个月支付第1个月货款，第5月支付第2个月货款，以此类推。
3.履约保证金：每个品类供应商在签订采购合同后5个工作日内向采购人交纳10000元作为履约保证金。
4.其他要求：
（1）因生产厂家等原因产品规格发生变化时，按中选单价折合后结算。
（2）供应商准备好各包类全部食品原材料的具有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合格质检报告及相关资料原件备查。
（3）项目实施过程中因供应商原因产生的己方或他方人身意外（突发疾病、车祸等）或财产损失等，全权由供应商负责，采购人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单独提供承诺函）
（4）合作期间，若因食材原因发生食物中毒等食品卫生安全事故，采购人按国家相关法律要求追究责任，造成的一切损失，全权由供应商负责，采购人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单独提供承诺函）。		
